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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DR—2020—0010001

桓台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桓台县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桓政字〔2020〕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:

《桓台县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管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    桓台县人民政府

 2020 年 2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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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管理办法

为促进齐鲁创智谷园区孵化项目产业化，强化桓台县新旧动能

转换试验区（以下简称“试验区”）的建设和管理，推动试验区健康

有序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   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一条  试验区由县财政、乡镇投资平台、工程建设单位及社

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。其中，县财政出资额不高于 40%，乡镇投资

平台出资额不高于 30%，工程建设单位出资额不低于 20%，社会资

本出资额不低于 10%。山东创智谷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试验

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营管理工作；乡镇政府负责用地迁占协调，

协助办理规划、建设等相关手续；工程建设单位负责具体工程施工

建设，并确保工程按期建设，交付使用。

第二章    企业准入条件

第二条 产业方向    

    试验区旨在打造以石油化工、新材料、氟硅材料、其他新材料

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传导引领示范基地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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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准入条件

1. 进入试验区的企业及项目须符合桓台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产

业发展方向，原则上为齐鲁创智谷园区孵化的项目，以及县委、县

政府确定的符合省十强产业、淄博市“753”、桓台县“542”产业方向

的项目。

2. 入驻企业亩均税收须达到 20 万元/年以上，其中：第一年须

达到规定标准的 50%以上，第二年须达到规定标准的 80%以上。

3. 试验区内建构筑物对外出租、出售对象须符合试验区准入

条件，并经山东创智谷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聘请相关机构、单位

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，方可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三章    工程建设方案

第四条  建设模式

工程建设模式分为通过“招拍挂”取得土地和利用现有闲置土地

建设两种。试验区通过“招拍挂”取得土地建设的工程，由入驻企业

分期购买，价款在 1-5 年内付清（每年支付比例不少于总价款的

20%）；利用现有闲置土地建设的工程，原则上由原土地使用权人

分期购买，价款在 1-5 年内付清（每年支付比例不少于总价款的

20%）。原土地使用权人不进行购买的，由山东创智谷园区运营管

理有限公司统一进行租赁，租赁相关事宜依合同约定。

    第五条  建构筑物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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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区内建构筑物的维护由建构筑物权属人或单位负责。

第四章   工程建设收益和入驻企业、项目扶持

    第六条  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基金

    为鼓励扶持试验区建设和发展，创新投融资模式，县政府设立

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基金，由县发展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山东创智谷

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统筹管理。基金组成为入驻企业实现地方经

济贡献及房租收益。其中：入驻企业实现地方经济贡献部分，对新

征地建设的，前 3 年按 80%提取，第 4-5 年按 60%提取；对利用现

有闲置土地建设的，前 3 年按 100%提取，第 4-5 年按 80%提取，

第 6-10 年按 50%提取。

第七条  入驻企业租金标准

入驻企业购买的，租金按照 0.3 元/平方米/天的标准收取并根

据购买比例逐年降低；入驻企业不购买的，前 5 年租金标准为 0.3

元/平方米/天，第 6-10 年租金标准为 0.4 元/平方米/天。

第八条  试验区出资方及土地使用权人收益

试验区出资方及土地使用权人收益原则上按照各方出资额确

定收益比例进行分配。

对新征地建设的，出资方收益标准为年度实际投资额的 6%。

对利用现有闲置土地建设，原土地使用权人不进行购买的，出

资方收益为年度实际投资额的 6%，入驻企业租金用于归还出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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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。

    对利用现有闲置土地建设，原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购买的，出资

方及购买方收益为年度实际投资额的 6%，截止到购买完成年度为

止。入驻企业全部租金由购买方所有。

    第九条  入驻企业扶持

根据入驻企业对本县经济贡献对入驻企业进行考核，并依据考

核情况从当年剩余基金中拿出一定比例对企业进行奖励扶持，扶持

年限为 5 年，具体考核细则由县发展改革局、县财政局另行制定。

第十条  资金余额的管理

本年度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基金在完成对试验区出资人、土地提

供人和入驻企业的扶持后，剩余的资金可继续用于新旧动能转换示

范基金，基金原则上用于投资建设试验区和其他工程。收益分配除

每年 3%作为山东创智谷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费外，其余资

金原则上按照出资人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

第五章    入驻企业的管理

第十一条  入驻企业应遵守如下规定：

1. 遵守《公司法》的有关规定；

2. 严格遵守本办法及有关协议；

3. 积极支持、协助、配合试验区开展各种服务工作；

4. 未经同意，不得将本公司经营场地进行转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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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遵守试验区的其他有关规定。

第十二条  入驻试验区的企业、项目，优先推荐享受国家、省、

市有关优惠政策，同时享受本办法和桓台县制定的本办法以外的其

他所有政策(县内政策不重复享受，按最优惠政策执行)。

第十三条  对亩均税收达不到规定标准的，取消对该入驻企业

的奖励扶持，并由山东创智谷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向入驻企业追

缴对出资方的扶持部分。超出规定年限一年以上仍达不到亩均税收

标准的企业，劝其退出试验区，劝退企业所有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。

第六章    附则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县发展改革局、县财政局负责制定具体细

则，并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3 月 31 日。


